
 

格式三 勞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應置備之量測設備 

 

訓練場所名稱：        負責人姓名： 
 
 
 
 
 
化
學
性
因
子
作
業
環
境
監
測 

量測設備名稱 應備最低數
量(組或台） 

實際
數量 

廠牌規格或
型號 備       註 

氣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5   

含採樣泵、採樣頭、採樣介質

(活性碳、矽膠管、採集瓶)、

連接管等採樣設備組件。 

粒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5   
含採樣泵、粒徑分粒裝置、不

同用途之採樣用濾紙。 

位相差顯微鏡 1   
400 倍以上。 

 

檢知器 15   
含檢知管。 

 

風速計 2    

粉塵測定器 1    
 

可燃性氣體測定器 1    
 

氧氣濃度測定器 1    
 

二氧化碳濃度測定器 1    
 

硫化氫濃度測定器 1    
 

採樣設備校準裝置

（Calibrators） 
10    

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
之必要量測設備 
    

 
 
物
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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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子
作
業
環
境
監
測 

精密噪音計 2    
 

普通噪音計 5   
附頻譜分析器。 

 

噪音校正器 2   
應能應用於噪音計及劑量計之

校正。 

噪音劑量計 10   
 

 

WBGT 測定設備 5   
 

 

振動計 2   
應含局部振動及全身振動測定

必要之裝置及組件。 

照度計 5    
 

風速計 5    
 

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
之必要量測設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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